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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定价的公允性的说明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拟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无锡英迪芯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股权，并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为本次交易聘请了符合《证券法》相关规定的金证（上海）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证评估”）对标的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

报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就评估机构的

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目的的相关性和定价的公允性发表

如下意见：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公司聘请金证评估承担本次交易的评估工作，选聘程序合规。金证评估作为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有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具有从事评估工作的

专业资质和丰富的业务经验，能胜任本次评估工作。金证评估及经办资产评估师

与公司、交易对方、标的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

和预期的利害关系，具有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金证评估综合考虑行业实际情况及相关资产实际运营情况，对标的资产进行

评估。本次评估假设的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进行，遵循了市场的通用

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交易提供

价值参考依据，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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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在评估过程中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

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

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本次评估定价公允

在本次评估过程中，金证评估根据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本着独立、客

观、公正的原则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各类资产的评估方法适当，评估结果客

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结果公允。

本次交易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经

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交易价格公允。本次交易向全体交易对

方支付的总对价高于评估价值 2%，且超过首期总对价的溢价部分作为后期股份

对价分期支付予管理层股东，管理层股东的后期股份对价的支付周期较长，设定

了较为严格的支付条件和解锁条件，有利于上市公司引导标的公司管理层巩固标

的公司自身行业地位，建立长期增长目标，将短期业绩表现和长期战略发展有机

融合，借助上市公司的平台优势积极发挥协同效应，力争做大做强，从长期来看

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的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交易事项中所委托的评估机构金证评估具有独立性，评

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

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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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

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定价的公允性的

说明》之盖章页）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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